
,G

才"
导"
二，？** 

!•
   *
£
:
;
;
&
37

 
麻

三
 

.32 

m

二

.也5
、吋
，二

,
t

。一
:
屍
1

971%
 m

i

T:t
  

--<
;r.
  
;v・  

/-±
  

4

.i!,**  

,:-.M
”“  

-

it-
x*«l
  .  

-

-i't  

*

 
.'r
x
q
  

-?-
.*..
   
、7  

..;-£

;

：
、

er.-一-.
新
民
主
黨
攻
訐
省
府
「 

、
不
公
佈
省
管
事
業
數
： 

(
域
多 

4:11 
訊
)
新
民
正
黨
，
於
咋H
再 
. 

發
動 ̂
項
行
動
，
欲
使
省
府
方
面
，
公
佈
卑 

詩
水
電
同
及
省
營
事
業
賑a
。

新
民
主
黨
二
埠
皆
議
員
，
於
週
一.時
已 

向
首
議
會
提
出
此 
一 議
臬
，
他
表
示
如
果
省
、

"
瑞
土
鑫
極
惠
誤
沃
嗚

-./(
云
飢
市
魏
會
方
面
，加
爲
只
有
热

除W
il^#

稲IBM

簽署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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歳
毎
葭
裏
段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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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别
舉
行
同g

i

式
。
加
拿
大,
英
， 

8

美
♦

欄
！̂
^|
拾
由
均
弃
莫
，斯
科̂

価.簽
約%4
二:

——入"
一？
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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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?.;,
二
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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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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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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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裝%
的
第
一
照
要
當
靠
厂
：

二

匸避一3
S
J
1
夢
覇
超
養
漆
警
够
量
幫
卷.
9
 

，今
後
將
器
力
設
法
強
决
世
沸 

1

1

1

1

1

.

専
；■
1
港i
r

—
崎
殴

51
攀
1
聴
一
南.部
進
行
釜.擊
行
動
卅
卷
曾
炸
舉1
 酒
辦
一
勞
斯
萊
斯
汽
車
公
号
？
 

吋
营
可..经
总
型̂
去
覇
皆
盟̂
奩^
&

盜博学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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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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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成
个
畲
作
用
涂 S
S
S
 管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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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
利
及
羅
号
尼
讐
國
外
交
部
長
，
今
日
均 

一
 
1?
婕

障

:1.
d
繡
讓
運
1
(
 

;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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扇
濡
碑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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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
 

二
。
四
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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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

情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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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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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不
添
加
；

雨
暮
蕨
点
疑
整
翟
产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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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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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皆
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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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
终
畫
県   

*
 尊
瑞.七
內
縮
速
，舆̂
)
墨
欝
藤
美
額3
巴
西
軍
事. 

他
們
一
様
，
享
油
投
景
權
利
， 

一
方
面
消
息
稱"
以
便
換
外
交
人
員
，
被
我
出 

一J
M
 华
=
囉
演
披
碑
時
，
以
二
比
一 
境
一
百=
彳
憐
呐
聲
■
前
任
用
需
巴
専
， 

- 

票
学
推
 1
 灌
正
漂
，薔

女

产

，
欲
清
推
漫
4

端
逮
了
八
二
 

金
簧
利
中
，..
籠
経
票
權
外
，
幷
同
樣.：
.
、
息2
稱%
漫
少
書
「半
人
已
潛
囘 

即
毎
茉
布⑥
痴̂

3
廊
±
3
3
二3
『
「
巴
西
恐
怖
份*
痴
产
紙
避
的
，
此
等A
士
，
一 

1
.一
此
由
绮
邮
麻
桃
耐
明,
於
投
，票
由
，
六
：
省
曾
在3
氏
殿
滇
他
叫
活
凌
总
俺
量
圖
練
，.• 

+
命

塞

叫

臺

豪

醤
"
」考

膏

”璟

弾

導

一

浑

衆
蓬
連
壊
耳 

抬
二
二
千
五
百
九
十
亠
诞
反
對
。 

潛 
18
巴
西
。

住
城
叁
盘!

当
議 1
 以
二
再i

益
1
 葬
情
沫*
誕g
濃
 

也
募
反
對
外
启  

e

*

三年七
百
二
至
七m
%

速漂破事頂.湯
捧

之

？

！
.
、 

一
不
要
來
政 »
番
收
維
持.
；

用
曼

fc 号

統

攀

果
異
" 

V

L

飾
衆2
着
奪
漠
捜
一
黨
政
爲
，.在
埋
噴
憎
機
屮
，
遡
， 

，
已

AE 下
議
院
内
雜
提
空
議
案
、
使
政
府
少
其
中
五.*
之

.-:- 
爲
类
渾
？

/?-

」' 

方
面
戈
河
处
權
籍
艮
前
正
發
生
財
政
問
題.

原
5
陣
線
中
勤
膏
叡
小
指
控
中
，
捐. 

-
;
"
:
"
」
「：
可
二
三
--?
覺
-
秘@
^

勢
鑿
典
酷
絞
政
府
軍
，參
加
- 

:

庇
宗
痙
饕
*
 
鈍
/

必
須
彎
吊
一
鲁
.國
南
手
欲
晋
切
斷
胡
志
明
小
徑
行
. 

後
中
能
加
爲
法
囲I9M

院6

爲
該
公
司
臨
二
動
。
該
委
員
會

X.
加
稱
，
超
過
十
管
步
隊
， 

一
於
冨
鑫
，
養

11
馨
會
學
.霍
一
皆
爲
美
渾
人
渉
《
」
1
:
1

—— 

我
公
司
所
角
頁
照
究
磨
射
機
引
擎
的
計
制
，
一 

委
員
會
指
此
等
部
隊
在
寮
國
內
，
常
殺 

該
計
創
守
美
 1
4
漕

司
/

究
工
害

噂
捷
「
一门」 

作
。

一 

在
此
廣
空
控
空
 

據
公
司
稱,
親
淤
备
消
費
不
斷
增
加 
政
府
，
聯
同
美
軍
與
南
越
軍
？

在
其
國f
 

，
使
公
司
經
潸
磁
濃
頂
維
持
農
書
喘
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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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；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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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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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北
京
整
洲
西
部
晩
家
開
始
建
『
洪
凌
關
係
、 

:i
利

亞

承

認

中

共

 

一
魂
和
抜
政
府"
雙
閥
建
再
姜
販
係
：
洞.時
，
讲

-rnl
漁
灌
漆
断
將
除
躍
喈
相
我
凍
"
 

」l

i

  

ll 爲
此
間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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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墨
1

1

号

 

蘇
聯
在
此
動
臓
即

si'
大
的
外
禁
活
動

-«-
波
平
衡
東
西
两
集
風
默
尼
國
的
關
係
廿
：
！

..•"•-■
」-
份
之
三
士
二
。 

美
議
員
飙
亞
洲
會
議

促
成
印
壇
支
那
和
平 
的
理
想.

學
生
汗
校
劇
內
泊
車
，
才
能
解
决
市
府
學
院 

外
的
油
車   

M
5
二  

:::1..

...:
一 
但
至
目
前
爲
止
，市
釈
仍
绚
法
佞
該
學

#
7

，®

屛
校«
會
，
藤

S3

免 
«.
泊
車
措
施
。

图

♦
市*
凌
莉
如
稱
，
她
從
來
沒
見
過
任
何 

校
董
埶
，.
在
設
法
解
凭
校
內
問
題
時
，
採
取

.2

frn 
此
固
執⑴
態
度
。 

.

- 

她
又
謂9

*

/
民
主 
.
府

(/5
如
週
去
一
窿
，
有
權
便
省
議
线
不
討
論 

宅
to 內
爲
一
錯
誤
"
措
施
，
：

，

厂〔：：一

「
i
;
  

:lt
i
;
.
:

娘
冃
詳
細
情
况
，
他
即
會
發
動
對
省
府
投
不

信
任
票
行
勧
。

在
他
的
修
正
案
提
識
屮
，
指m
省
府
， 

发
屎
證
會   

$
本
期
會
議
內
，
詳
杳
各
公
營
機 

構
賬
目
，
此
等
機
構
如
卑
詩
水
電
相
，
太
平 

洋
大
束
鐵
路
公
司
，
泗
水
局
及
工
人
補
償
局 

等
。國

家
鐵
路
服
務
爲
主 

議
會
提
案
撥
款
補
助 

(
興
太
瓦
如
拿1
祉
電)
中
央
國
會
議 

貿
，
於
盛
論
誇
晏
亞
鐵
路
局&
加
拿
大
航
空 

公
司
政
策
時
，
指 m
鐵
路
局
應
以
服
務
爲
第 

一 
然
後
冉
談"
利
益
間
題
。

此
一 
議
案
：k

二
讀
後
，
已
交
至
下
議
院 

委
員
會
硏
究
。

「
： 

在
此
一 
議
衣
中
，
幷
談~
撥
出
二u
二 

仟
几
力
萬
元
，
作
爲
該
鐵
发
局
於
「九
七
零 

年
媾
員
裝
備
，
寸
地
及
建
築
外
線
之
用
。

她
皆
梭
內
停
車
毋
，
在
有
百
份
之
六4-

尸

汇

畲

8

1
:

，空
位
情
况F
，學
生
仍
繼
績 

-.?..■-.H
i
&
/
«
泊
*
四+
九
街
興
安
泰 

.由
爆
(
利
奥
街
上
，
跳
屏*
塌
能
容 

一
撃
叁
一
文
百
輛
汽*

一一 

.占
臓
可
秦
，
;;(
痺
莉
如
指
學
夢
雇*
后 

學
於
街
上
原
因
，由
於
市R
學 

。立
二
生
院
， 6
 毎一學
期
內
，任
何 

电 
學
生
欲   

»
車
泊
的
停
車
塲
， 

垣
期
皆
需
便
費
八
元
，
價
在
卑
詩 

問
98 

大
學
內•
每
年
收
由
元
。 

|ggq

、—

，
.市
分
后
威
克
亦
稱
，
在 

6@

車 
市"
學
院
所
遣
诚
停
电
間
里 

一，蘇爲
太
平
洋
展
覽
會埸間

，剛

，

:

潍

匕
•
以
軍
襲
浆
巴
嫩
南
部 

謂 
蘇
政
府-

. 

會
贏
要
間
専"
炸
毀
海
關
嫌
專 1
署:
 

(
二
《
貝
會
特
美
聯
祉
曜
》
貝
魯
特
一
報
章.
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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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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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

一泊三̂
凄
第
漂
小
军
次?

一野帰

奉
處.
廿
次
行?

目
的
。
報
復
巴
颤
斯
坦 

—

三 1

 藩
鶏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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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1

 

.

咳
報
霜
二
辦
學
聂
近
泰
尼
哈
斯
 

尸
離
相
線
丛
。數 

8S--，
動
，巴
嫩
政
府
與
游
擊 

險
發
言
：
皆
拒
絕
證3

否
認
此 

4
g
列
於
夫4
十
二
月
起
，
恢
復
为
黎

題
由
演
血
已

a

( 

夏
威
克
説
•-
附
近
居
民
皆
内
太
多
汽
車 

停
泊
於85

旁
，
而St

法
步
出
大
門
街
外
，
但 

在
校
內
昧
車
塲
，
則
仍
剩
有
太
多
空
位
： 

在
凌
莉
如
瓶3
要
求
下
，
市
議
會
决
定 

再
試
圖b
冊
而
立
學
院
校
董
會
，將
停
車
改 

3
芥
泊
*
刑

个

..:，「；■
■■..
厂
一
二
. 

2
e
R
m

璧
省
勞
工
長

■V.
  .7 

小

果
議
本
期
卅
准
時
，
在
一
九
七 
一 年

中
七
派
粧
國

在
此
强
撒

前
六
個
月
內
，
會
•
得
八
仟
萬
元
補
助
，
稍 

後
再@

一 億
六
千"
百
萬
元
，
作
負
各
項
己. 

訂
計
細
的
消
费
。

中
央
任
命
皇
家
委
會

黄
國
以
二
邪".一

己̂

审.
'?,'
!':./;̂

:.:.， 

帽
窯
擊
坊
勤
遥

*

芋
浴
肺
一

三
添
色
％
軽
埠
成
離.   

S
遮
素B
越
過 

61
111 亜
停
火

■
胃王

難-1

霞

一̂
^

乙
在
髓
遷
中
擊
敗
勁
敵• 
全
部
消
費
五
百
餘
萬

一泛!

航
虧
損
鳍 

"
可
能
要
求
炭
爲
國
營 

一
襪
彎
屈
噌
畑
謳
途 

11等
迷
 

： 

运
美
公
亜
，
亦
可
能
势
採
麼
晉?
方
式.
，
才 

i
l
i
l
i

——

二

。(
滿
地
可
加
拿
吠
社
間)
接
任
？
工
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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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正
式
被
選
任
補
充
技   

#
議   

/M
當
選
人
。
知 

諾
雅
窺
华
曲
照
黨
員
，
在
全
部
票
数
中
共
估 

死
函
芸
备
衣
。
《

—

」
•
」 

"

他
用
勁
敵
爲
沽
堡"
裂
主
義
無
候
選\ 

爲
奴
斯
，
依
所
宵
票
數
共
佔
垒
部
投
票
者
百

(
與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)
m
「"
六
四 

年
以
來
，
由
政
府
所
任
命
十
七
個
皇
家
委
員 

會
，
全
部
耗
費
五
佰
四
十
萬
元
。

4
首
相
辦
爭
虐
報
吿
中
顯
示
，
政
府
所 

付
山
最*
費
用
，
爲
自
一
九
六
三
年
七
月
所 

訂
立
的
兩
械
語
言
及4
學
委
員
會
，
此
委
賣
， 

會
于
本
年
二
一
月
時
，
全
部
費
用
可
能
逹
九
百 

萬
元
。在

非
海
藥
便
切
藥
品
委
員•
中
，
全
部 

消
饯
亦
達 
一 
百
萬
元
，
該
委
員
會
旅
一
九
六. 

九
年
由
相
生
部
門
訂
立
。

在
各
委
員
會
巾
，
出
版
《
員
會
耗
費
只 

爲
七
千
一
百
九
十
三
元
。

雲
埠
學
桂
局
正
考
慮 

一:
退
出
學
校
託
管
協
會 

(
■
訊
)
雲
埠
學
校
局
，
目
前
正
考
慮 

步
本
汝
比
區
後
婚
，
退
出
卑
詩
學
校
託
管
人 

協
會
組
織J

學
校
托
管
人
詹
臣
指
出."
該
曲
多
超
過 

五
十
萬
元
預
算
冢
實
件
驚
人
，
又
謂
他
不
願 

成
爲
此 
一 虛
有
其
表
之
教
育
部
門
的
一 
部
份 

她
敦
促
學
校
局
方
旳
大
應
再
善
奢
慮

-a- 

該
崎
會
內
會
員
資
格
。
.

本
汝h
口
學
校
局
，
己
宣
備
退
出
該
協 

台
*1
組
織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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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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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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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讳1̂

$̂! 

戍
俊
，
甲
植
打
挖
掘
救
災
工1
中
，
共
計
發 

嚎
遺
 1
.十
三
号
曝
廣
国
辑
i

 

二
的
 

III
三
呉"  

(.9 有
三
病
人
及
五 »
 
士
等 "
人 

、居
民
疏
散*
*
期
限
延
收
四
十
八
小
時
"'
単
-;
，自 

備
减
少
他%

，
以
策
安
？

二

變
羊
七
元/
 

*; 

o

w

y

自 表 鞏
単

■
補I
B
耐

夢

農

遅

暮

学
"
 

..，
前
夏
利
伯
一
合
議
酎
商
業
專
員
會
上
指
稱 

前
公
司
〃
面
，
皆   

IV. 
對
採
用.上
述
三
種 

方
法
，
解
决
財
政
困
難
。

:
他
父
謂
，
目
前
航
空
要
比
所
需
要
者
， 

盒

i

稿
1

1

盜
前
泡
 

「機
系
統
，,以
免
使
彼
此
間
皆.受
害
，。一:
 

—I
—

W

一常
寡
约
歙
家
此
"

日
内
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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